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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中央部门预算评审工作的通知

财预[2015]90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总后勤部，武警各部队，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各民主党派中央，有关人民团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健全预算审核机制，提高预算管理水平，根据《财政部关于实行中央部门中期财政规划管

理的意见》（财预〔2015〕43号），现就加强中央部门预算评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预算评审工作的必要性

　　预算评审是预算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优化预算资源配置的重要手

段。部门预算改革以来，中央部门预算评审工作有序推进，评审范围不断扩大，评审形式不断丰

富，参与评审机构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预算评审工作步入常态化轨道，预算评审对预算编制

的支撑作用日益显著。

　　应当看到，与预算改革和发展的要求相比，当前预算评审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制度建设相对滞后，预算评审机制尚未建立，评审覆盖面较窄，评审程序不够规范，评审质量

有待提高，评审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等，制约了预算评审作用的有效发挥。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强预算管理，对预算评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健全预算

评审机制，做好预算评审工作，是更好发挥预算评审职能，完善预算决策机制的迫切需要；是完

善预算编制流程，打通预算管理链条的必要手段；是规范预算编制行为，提高预算管理水平的重

要保障。

　　二、总体思路

　　（一）总体目标。

　　通过完善预算评审制度，理顺评审职责，扩展评审范围，明确评审内容，规范评审程序，加

强能力建设，提高评审质量，逐步建立健全预算评审机制，将预算评审工作实质性嵌入部门预算

管理流程，更好发挥预算评审对规范预算编报行为，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优化预算资源配置，改

进预算管理绩效的重要支撑作用。

　　（二）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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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评审工作要与加强项目库建设和管理同步规划、同步实施、相互配合。各部门要抓紧启

动预算评审的准备工作，着手建立中介机构库和专家库，按照相关要求选择部分重点项目开展预

算评审，并逐步扩大评审范围。要根据项目立项和管理的要求，严把项目入库关，切实提高入库

项目质量。要不断总结经验，扎实推进预算评审的各项工作，尽快形成较为健全的预算评审机

制。要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强化评审结果的运用，以评促建、以评促管，全面提高项目支出预算

管理水平。

　　三、重点工作

　　（一）理顺预算评审职责。

　　中央部门（即直接向财政部报送部门预算的一级预算单位）和财政部按照部门预算管理权

限，分别组织开展预算评审工作。财政部负责制定预算评审的管理制度，对各部门评审工作进行

指导，对纳入财政部项目库的项目组织评审，运用评审结果。中央部门预算评审工作应由部门内

部负责预算管理的内设机构组织，主要职责是制定评审制度，选择中介机构和专家，监督评审过

程，运用评审结果，安排评审经费等。接受委托的中介机构和专家独立开展评审工作，对出具的

评审报告负责。

　　（二）划分预算评审范围。

　　预算评审主要针对部门预算中的项目支出预算。拟纳入中央部门项目库的项目原则上都要进

行预算评审，考虑到评审工作经济性同时避免重复评审，以下项目可不纳入部门评审范围：已确

定立项且按规定的支出标准和要求测算的项目，按规定由项目主管部门（指负责专项资金管理并

审核相关部门申报项目的部门）评审的项目，绝密级项目（另有规定的除外），总支出规模在100

万元以下的项目，其他按规定不予评审的项目。预算执行中拟申请追加预算的项目，以及项目内

容、绩效目标或支出总规模等发生调整的项目，原则上也要履行部门评审程序。部门申报的项目

中拟纳入预算安排的重大项目、财政专项安排的基本建设项目、专业性强或技术复杂的项目优先

纳入财政部评审范围。预算执行中拟追加预算的项目，财政部也要有选择地进行评审。

　　（三）明确预算评审内容。

　　预算评审的内容主要包括完整性、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等方面。完整性主要是项目申报

程序是否合规，项目申报内容填写是否全面，项目申报所需资料是否齐全等。必要性主要是项目

立项依据是否充分，与部门职责和宏观政策衔接是否紧密，与其他项目是否存在交叉重复等。可

行性主要是项目立项实施方案设计是否可行，是否具备执行条件等。合理性主要是项目支出内容

是否真实、合规，预算需求和绩效目标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等。

　　（四）把握预算评审环节。

　　各部门要按照“先评审后入库”的原则，对部门本级及所属单位申报的项目进行预算评审，

评审通过的项目作为预算备选项目进入部门项目库。预算执行中拟申请追加预算的项目，原则上

也要经过评审，纳入部门项目库后才能申报。财政部项目库中的项目遵循“先预算评审后安排预

算”的原则，预算编制阶段，在部门已经开展评审的基础上，由财政部根据需要对拟纳入预算安

排的项目进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确定是否安排及具体额度。预算执行阶段，由财政部对部门申

请追加预算的项目中拟安排预算的项目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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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规范预算评审方式。

　　根据预算管理级次的不同，各部门可实行集中评审或分级评审，具体形式由部门自行确定。

根据不同类型项目的特点，可采取由部门所属评审机构、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或组织

专家组评审等方式开展预算评审。对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项目，原则上应委托专业评审机构评

审。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评审的，要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的要求，按照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确定承

接主体，签订委托合同。组织专家组评审的，原则上应设立专家库并从中随机抽取符合相关专业

要求的专家。财政部的评审工作主要由预算评审中心和财政部专员办承担。根据部门的需要，财

政部预算评审中心可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

　　（六）强化评审结果运用。

　　预算评审的生命力在于结果的有效运用。各部门要在提高评审质量的基础上，强化预算评审

结果的运用，将评审结果作为项目入库、申报和调整的重要依据。要把预算评审的总体情况作为

确定所属单位预算规模的参考因素之一，引导各单位如实申报项目和预算。财政部将评审结果作

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同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对申报不实、预算审减率较高的部门，根据审

减的额度直接扣减部门项目支出预算，并以此作为确定以后年度部门预算规模的参考依据。

　　（七）提高预算评审能力。

　　各部门要加强中介机构库和专家库建设，完善中介机构及专家遴选、回避、信用和问责制

度，提高预算评审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要加强评审信息系统建设，规范评审流程，改进评审方

法，健全评审工作规范，加强对评审工作的监督和质量控制，提高评审工作质量和效率。财政部

将重点加强预算评审中心和专员办的能力建设，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和政策水平，并发挥好

示范辐射作用，为各部门预算评审工作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

　　（八）保障预算评审经费。

　　预算评审遵循“谁委托谁付费”的原则，委托开展评审工作所需经费由委托单位承担，评审

机构和专家不得向被评审单位收取任何费用。对评审报告质量达不到要求、出现严重差错、超过

约定评审时间且无正当理由的，相应扣减费用，情节严重的，不予支付委托费用。各部门委托开

展预算评审工作已有专项经费的，通过原渠道安排；未安排专项经费的，应从日常公用经费或部

门机动经费中安排。财政部开展预算评审工作所需经费由财政部承担。

　　四、实施保障

　　加强预算评审工作是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提高项目支出预算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各部

门要充分认识加强预算评审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好预算评审

各项工作。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本部门加强预算评审工作实施方案，切实保障开展预算评审

所需条件，为评审工作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确保预算评审工作在正确的轨道上规范有序地开展。

　　 　

财政部

2015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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